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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
2023 年 3 月 17 日 18 时，袁某驾驶小

型汽车，在路口与骑电动自行车的庞某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致 车 辆 受 损 ，庞 某 受
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袁某负事故全部
责任，庞某无责任。袁某驾驶小型汽车
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起止时
间 2022 年 3 月 31 日 16 时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16 时止），投保商业三者险 100
万元。该车辆又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交
强险（起止时间 2023 年 3 月 16 日 14 时至
2024 年 3 月 16 日 14 时），事故发生于两
个交强险的重叠期。庞某起诉，要求袁
某、甲保险公司、乙保险公司赔偿医疗
费等损失。

• 判决 •
甲保险公司分别在机动车强制责

任保险限额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限额内赔偿庞某某相应损失。

• 说法 •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交强险生效重

叠期的，哪家保险公司赔付问题。根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3 条、第 6 条、第 11 条、第 20 条规定，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
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
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
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系为保障交通

事故受害人及时得到有效的基本赔偿而
设立的非营利性险种，实行统一的保险
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国务院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
批保险费率，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
该性质也决定了不能通过重复投保来获
得多次赔偿。交强险保险期间 1年为法定
期限，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应当查
明投保车辆的交强险保险期间，可见，保
险公司应主动审查投保期限。对于重叠
时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第一份交强险处
于法定有效期限内，应由第一份交强险
赔偿，第二份交强险当事人可通过变更
合同等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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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
2023 年 6 月 14 日 13 时，李某甲驾驶

小型轿车行驶至某十字路口路段时，与
由西向东行驶的潘某驾驶的无号牌手
扶拖拉机相撞，致车辆不同程度受损，
潘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甲承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潘某无事故责任。
李某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 C1 证，其驾驶
的小型轿车登记在李某乙名下，事故发
生时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潘某起诉
要求李某甲、李某乙赔偿其相应损失。

• 判决 •
李某甲、李某乙在交强险的责任限

额内向潘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 说法 •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投保义务人

和交通事故责任人并非同一人时，投保
义务人应否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规
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
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
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
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相
应 责 任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予 支 持 ”。本 案
中，李某乙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系
该车辆的交强险投保义务人，负有投保
或督促车辆使用人投保的义务，现该车
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李某甲、
李某乙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均有向
潘某承担相应赔偿的责任。

对 于 该 问 题 ，2024 年 9 月 27 日 起

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侵 权 责 任 编 的 解
释（一）》第 21 条进行了规定，“未依法
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 成 损 害 ，投 保 义 务 人 和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人 不 是 同 一 人 ，被 侵 权 人 合 并 请 求
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侵
权 责 任 的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人 承 担 侵 权
人 应 承 担 的 全 部 责 任 ；投 保 义 务 人 在
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交
通 事 故 责 任 人 共 同 承 担 责 任 ，但 责 任
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
出 被 侵 权 人 应 受 偿 的 损 失 数 额 。投 保
义 务 人 先 行 支 付 赔 偿 费 用 后 ，就 超 出
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部分向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人 追 偿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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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
2022 年 4 月 23 日 21 时，丁某某无证

驾驶轻型货车与步行的路某发生交通
事故，致路某受伤，车辆损坏。经交警
部门认定，丁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路
某不承担事故责任。丁某某驾驶的轻型
货车登记在甲公司名下，并在乙保险公
司投保交强险。路某起诉要求丁某某、
甲公司、乙保险公司赔偿相应损失。

• 判决 •
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路某医疗费、误工费；丁某某赔偿路某
其他各项人身损失。

• 说法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213 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
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
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
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
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
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
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
动 车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的 ；（三）驾 驶 人 故

意 制 造 交 通 事 故 的 。保 险 公 司 在 赔 偿
范 围 内 向 侵 权 人 主 张 追 偿 权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予 支 持 。追 偿 权 的 诉 讼 时 效 期
间 自 保 险 公 司 实 际 赔 偿 之 日 起 计 算 。
本 案 中 ，丁 某 某 无 证 驾 驶 机 动 车 与 路
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路某受伤，且经
交 警 部 门 认 定 ，丁 某 某 承 担 涉 案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因 涉 案 机 动 车 在 乙 保 险
公司投保交强险，且在保险有效期内，
现路某要求乙保险公司赔付其人身损
失 ，故 法 院 判 决 乙 保 险 公 司 在 交 强 险
的责任限额内先向路某承担相应民事
赔 偿 责 任 。但 同 时 保 险 公 司 在 追 偿 权
诉讼时效期间内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
权人主张追偿。

胡科刚 王莹莹

编辑同志：
一家公司对我们的欠薪到期后一

直没有清偿。近日，我们发现张某虽
因购买公司产品而欠下大笔货款且已
超过支付期限，但公司一直没有以任
何方式向张某索要。请问：在已经影
响清偿我们欠薪的情况下，张某能否
以货款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为由拒绝向
我们支付？

读者 童娇娇

童娇娇读者：
张某不得拒绝向你们支付欠薪。
这里涉及到代位权诉讼问题。《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35 条规定：
“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
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
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
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
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 33 条、第 40 条分别规
定：“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
债务，又不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相
对人主张其享有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
有关的从权利，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
权未能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35 条规
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
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
到期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仅
以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债权人与
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经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为由，主张债权人提起
的诉讼不符合代位权行使条件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即提起代位权诉讼
的条件仅仅为：（一）债权人对债务人
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
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
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
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主
要包括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请
求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超过债
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的部分得劳动报酬请求权，请求支付
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
活保障金等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的权
利。结合本案，正因为张某与公司之间
由于购买产品产生的货款合法且已超
期未付，公司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张某
索要，已经导致你们已经到期的欠薪
无法获得清偿，损害了你们合法权益
的实现，且货款不属于公司专属债权
的范畴，即符合提起代位权诉讼的要
件，决定了张某不能拿欠款未经法院
判决确认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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